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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办宣〔2019〕6 号 

 

 
 

郑州师范学院党政办公室 

关于印发《2018-2019学年第二学期党员干部和 

教职工政治学习安排》的通知 
校内各单位： 

根据校党委强化思想政治教育、坚决维护安全稳定、保障学校事

业发展的要求，结合《郑州师范学院 2018-2019学年第二学期工作要

点》，特制订《2018-2019学年第二学期党员干部和教职工政治学习安

排》，现予印发，请认真贯彻执行。 

 

 

 

                        2019 年 3 月 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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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2019 学年第二学期 

党员干部和教职工政治学习安排 

一、 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

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深入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活动，学习贯彻全国教育大会和新时代全国高等学校本科教

育工作会议精神，全面落实学校第二次党代会部署安排，转变思想，

更新观念，以严的作风、实的干劲、真的担当，推进教育教学改革，

加快体制机制建设，夯实发展基础，全面提升内涵，推动学校各项工

作迈上新台阶。 

二、 组织领导  

教职工政治学习在校党委领导下进行，党委宣传部制订全校思想

政治学习指导意见，各党总支、各处（室）具体贯彻落实。党委宣传

部负责对各党总支的学习贯彻情况进行指导、督促和检查。各党总支

书记、各处（室）负责人为第一责任人，具体安排和组织好教职工的

政治学习，确保政治学习实效。 

三、 学习要求 

（一）各级党组织和各院（部）、处（室）要充分认识政治学习

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主要负责人要带头学习、为教职工学习起到积极

的示范作用。 

（二）坚持单周二下午政治学习制度，结合部门实际，拟定切实

可行的学习计划，认真组织安排，采取灵活多样的学习形式，将实践

活动和理论学习相结合、集中学习与个人自学相结合、辅导讲座与座

谈研讨相结合、系统学习与专题学习相结合，通过以辅助学、以查导

学、以赛促学、以考督学扩大覆盖面，做好学习记录、学习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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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严格考核，杜绝走形式。认真遵守政治学习制度，作好学

习记录，坚持考勤。政治学习纳入年度文明院（部）、处（室）、文明

个人考核体系，学期结束要逐级对政治学习情况进行严格考核。 

（四）各院（部）、处（室）要完整保存学习计划、学习记录、

考勤和学习总结的档案资料。 

四、 学习内容与安排 

时 间 学习内容 

第三周 

3月 11日—3月 17日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政治建设 

的意见》 

第五周 

3月 25日—3月 31日 
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 

第七周 

4月 8日—4月 14日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的讲话精

神、新时代全国高等学校本科教育工作 

会议精神 

第九周 

4月 22日—4月 28日 
“学习强国”APP经验做法交流会 

第十一周 

5月 6日—5月 12日 

《中国教育现代化 2035》、《加快推进 

教育现代化实施方案（2018-2022年）》 

第十三周 

5月 20日—5月 26日 
全省教育大会精神 

第十五周 

6月 3日—6月 9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学习纲要》（暂定） 

第十七周 

6月 17日—6月 23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三十

讲》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是党和国家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 

第十九周 

7月 1日—7月 7日 
部门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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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送：校内各单位 
                                                           

郑州师范学院党政办公室                  2019年 3月 11日印发                                               


